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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市十五届人大六次会议

第11号建议的答复
郑相军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慎用融雪剂的建议》已收悉，现答复如下：

您提的建议非常好，领导高度重视。控制融雪剂的使用量是我们一直努力的工作目标。融雪剂是目前我国北方城市机械除雪作业的必须用品，作用是使道路积雪松散化、不硬结冰化，使除雪机械设备发挥作用清除道路积雪，如不使用融雪剂我市目前所有机械除雪设备将无法开展工作只能组织全市市民开展人工除雪，由于我市的地理位置原因，气温较其他北方城市较高，因此我市每平方米融雪剂使用量在50克左右，而同省内鞍山等市每平方米在150克左右。因此，根据我市实际情况，融雪剂使用量已经降到较低程度。

感谢您对营口市公用事业的关心，期望您今后能一如既往地继续关注和支持我们的工作。
                           2017年6月29日

（联系人：侯立国    电话：3530935）
	抄送：市人大人事委、市政府督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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